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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整改完成情况的说明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控股子公

司深圳宇之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于 2021年 3

月 18日与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个人经营贷最高额保证担保书（企业版）》，

为公司关联方刘怀斌以其自有房产抵押申请的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承担

担保最高金额为 5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 2021 年 3 月 18 日至 2024 年

3月 17日止；刘怀斌与供应链公司同时签订了《反担保合同》。 

上述担保发生时，相关责任人未告知信息披露人，公司未能及时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未能及时告知主办

券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相关事项未能及时披露。 

二、 整改进展及整改完成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

认原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原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20年期末净资

产比例为 7.06%。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披露《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24）、《关于追认原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2-026），于 2022 年 5月 6日披露《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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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司已于 2021年 8月 27日披露《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原子公司深圳宇之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股权已全部转让处置

完毕。处置后，深圳宇之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已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原子公司深圳宇之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已与公司无关。上

述担保追认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经主办券商提醒，公司已认识到上述担保事项构成违规担保。目前公司

已对上述违规对外担保进行补充审议,并补充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 后续防范措施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此类

情况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科技股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9 日 


